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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城市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及评定标准》CJJ92—2002，经建设部 2002年 9月 12日以

公告第 59号批准、发布。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管理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

和执行条文规定，《城市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及评定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

本标准的条文说明，供使用者参考。在使用中如发现本条文说明具有不妥之处，请将意

见函寄中国城镇供水协会（北京市宣武门西大街甲 121号，邮政编码：1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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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条文阐明制定标准的目的。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贫乏的国家，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的 1/4，地区和时间上分布

不平衡，造成北方大部分地区人均水资源更低。由于多数地面水源受不同程度的污染，

可作为饮用水源的更为短缺。 

  城市供水需以符合饮用水水源卫生要求的水资源为原料，经取水、输水、净化及配

水等供水设施，并消耗一定数量的动力和药剂，精心加工，才能达到城市供水要求。一

般建设这类供水设备需投资 1000～3000 元/m
3
/d。1999 年全国城市供水，在无利润情况

下，平均成本约为 0，9元／m
3
。过高的漏损率即浪费优质水资源和供排水设施的投资，

增加供水成本。在供水不足的城市更加剧供求矛盾和带来的损失。 

  国际上衡量漏损水平主要有三个指标：1.未计量水率[（年供水量-年售水量）/年供

水量]；2.漏损率[年漏水量/年供水量]；3.单位管长漏水量[漏水量/配水管长]。从漏损

率指标看，我国和国际上差距不太大，但从单位管长漏水量看，我国城市供水管网漏损

比较严重，需要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有效控制。 

1.0.2 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本标准适用于包括国家规定属于城市范围的所有供水

企业。 

1.0.3 明确了在执行本标准的同时，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的标准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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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规定 

3.1 水量计量 

3.1.1 城市供水企业出厂水计量是管网漏损控制的重要基础资料，因此本条文规定，出

厂水计量必须符合《城市供水水量仪表的配备和管理通则》（CJ/T3019）的有关规定。 

3.1.2 为加强管理、控制漏损，本条文规定了城市供水企业必须安装的计量仪表范围，

除消防和冲洗管网用水外，所有用水均应设置计量仪表。 

在城市供水中消防及冲洗管网用水比例很小，这样未计量水率和漏损率基本相同。 

3.1.4 计量仪表的正确性对于控制漏损指标影响很大。本条文对出厂计量仪表的性能做

出了规定。 

《城市供水水量仪表的配备和管理通则》对出厂计量提出了最低要求。近年出厂水

仪表发展很快，故要求供水能力为 10×104m
3
/d 及以上的水厂，提出供水计量应采用 1

级表，计量率达到 100%。 

为降低用户小流量用水时水表少计量，有条件的宜用起始流量低的日级表。 

3.1.5 规定了对出厂水计量在线校核的方法，仪表及有关数据应经当地计量管理部门审

查认可。 

3.1.6 对于水表强制鉴定的年限做出了规定。 

根据编制《城市供水行业 2000年技术进步发展规划》时调查，从北京、天津、上海、

广州、南京、杭州、无锡、苏州、镇江及淮阴等 10个大中型城市水司，抽查了 DN15～100

水表 1432只，其中偏快的占 79.0％，偏慢的占 21.0％，平均快 4.3％。为方便管理，表

快因素不再对漏损率进行调整，而是通过对用户水表加强管理以正确计量。采用的水表、

定期换表及校验均应符合国标规定要求。 

供水企业如认为用户水表计量偏少，可提供足够抽查测试数据，经当地计量管理部

门核实，报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后调整。 

3.1.7 有关出厂计量校核，用户换表统计以及未计量有效用水量的计算均是漏损控制的

基础资料，故规定必须存档备查。 

3.2 漏水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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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及时修复漏水是漏损控制的重要内容之一，条文对漏水修复的时间作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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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网管理和改造 

4.1 管网管理 

4.1.1 完整、全面地掌握管网现状资料是控制管网漏损、开展漏水检测以及处理管网突

发事故的重要基础，也是进行管网改造的依据，因此规定供水企业应详细掌握管网现状

资料，特别是供水能力超过 20×104m
3
/d以上的供水企业。 

随着管网信息系统的逐渐推广，有条件的城市应逐步建立管网信息系统。 

4.1.2 对管网技术档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基本规定，有条件和需要的城市供水企业可在这

基础上增加其他内容。 

4.1.3 为了掌握供水管网实际的运行状况，对供水能力大于 200km
3
/d的供水企业规定了

必须进行管网测定的内容。 

4.2 管网更新改造 

4.2.1 一般认为，正常情况下，金属及水泥管道使用寿命为 100 年左右，塑料类管道寿

命为 50年左右。故发达国家根据各自管道及资金条件，多数把改造更新率掌握在 1％左

右。我国管道平均寿命虽然比发达国家短得多，但技术性能差的管道的比例更高，故 DN

≥75的管改造更新率定为不小于 l％，我国 DN≤50的支管，多数为镀锌白铁管，技术性

能较差，对水质和供水压力引起矛盾较大，故定为不小于 2％。 

4.2.2 规定了编制管网改造计划需要考虑的因素。 

4.2.3 管网改造可以用多种方法，应因地制宜选用。 

4.2.4 对新敷设管道的材质、接口及施工要求作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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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漏水检测方法 

5.1 一般要求 

5.1.1 降低漏损的主要措施是及时发现漏水和修复漏水。 

5.1.2 管道漏水，出现明漏前，必先有暗漏，有暗漏不一定变明漏，尤其在城市高级路

面下。有效发现暗漏是降低漏耗的重中之重。 

检漏可以自建检漏队伍，也可以委托专业检漏单位定期检查为主、自建为辅的方式。

给水企业要按照各自条件，以最低费用最大限度检得漏水的原则选择相应方法。 

5.1.3 城市配水管网应主要靠主动检漏法。在漏水较频繁的城市或地区，巡检和居民报

漏，也是及早发现明漏的辅助措施。 

5.1.4 输水管埋在泥土下，附近无河道或下水道的，稍大的漏水就会冒出路面，在这种

情况下，为更经济及时地发现漏水，可以被动检漏法为主，主动检漏法为辅。 

5.1.5 城市道路下的管道检漏宜以音听法为主，辅以其他方法。因为： 

1 实践证明，音听法能取得较好的检漏效果。 

某检漏公司与有关城市供水企业合作，用音听法检漏，结果如下： 

表 3 检漏效果统计表 

检漏单位 年份 
供水企

业数 

检漏管长

(km) 

查出暗漏点 

(个) 

估计漏水量 

(m
3
/h) 

单位管长漏水量 

[m
3
/(km·h)] 

甲 1996～1997 23 2897.5 802 4649.05 1.60 

乙 1999～2000 22 3340 711 3508.6 1.07 

注：漏水量为挖土后实测量，计量有些偏大。 

又如天津市自来水（集团）有限公司于 2000年成立检漏公司，当年用音听法检出暗

漏 250个，估计漏水量为 1610m
3
/h。如按全年计算，相当于降低漏失率 4％，单位管长漏

水量 0.98m
3
/（km·h）。 

上述规模较大的实践说明，用音听法进行一次全面检漏，漏损率就可能有相当降低。 

2.典型区的几种检漏方法对比试验说明，音听法效益投入比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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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自来水公司于 1988年 5月到 1990年 4月，对城厢小区及陕南小区进行 4种

检漏方法对比试验。城厢小区面积为 0.05km
2
，DN75～1000管长 1530m。陕南小区面积为

0.25km
2
。 DN100～150管长527m，DN13～50管长117m。在城厢小区划出一块小区，  DN75～

150管长 330m作为区域装表法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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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年 5个月内，每月检漏一次，用被动检漏法发现漏水 21处；音听法又发现漏水

50处，区域检漏法又发现 10处，区域装表法发现漏水 3处。其中音听法效益投入比最高。 

考虑到我国检漏实践，上述典型区几种方法的对比试验结果，特别是我国城市供水

管网中较多阀门关闭不严的实际，认为音听法是适合我国情况的经济有效的基本方法。 

在管道的阀门均能关闭严密的居民区，用区域检漏法可能找出稍多一些的漏水点，

但该法投入较大，检漏间隔周期较长，是否比音听法有效还需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区域装表法，存在晚间小流量时的计量误差。在总分表差比较小时，不等于无漏水，

若以此判断是否漏水，容易忽略一定数量的漏水；经常定期巡检或鼓励居民报漏，在漏

水较多的地区仍不失为及时发现明漏的经济有效的辅助措施。 

5.1.6 因距离供水厂近远不同以及所处地形标高的差别，管网中不同地区的水压会有明

显差异。过高的水压将造成漏失水量的增加。因此，采用压力控制法，降低水压过高区

域的压力，可减少漏水量。降低后的压力应满足服务压力的需要。 

5.1.7 一般假定，经过检漏后的小区，漏水量降到可接受的水平，随着时间推延，漏水

量逐步上升，经过检漏又恢复到可接受水平。合理的检漏周期应是该周期内漏水损失和

检漏、检修费之和为最小。标准所列周期是根据国内外一般经验，在未核算经济合理的

周期前，一般宜用较短的周期，漏损率高的宜用下限。 

5.1.8 规定了以自检为主的供水企业应组建检漏队伍。 

5.2 检测方法 

5.2.1 音听法是用电子音听器或听棒通过监听漏水声而发现漏水点的方法。为了避免环

境噪声的干扰，一般选择在深夜寂静时进行。一般情况下，漏水声最大的地点为漏水点，

但也不完全如此，尚需对漏水点进行仔细分辨，采用音听法检测，要求检测人员具有高

度责任心和丰富的检漏实际经验。 

测得的漏水点与实际距离小于 1m的百分比称为检测正确率。检测正确率取决于检测

人员的认真程度、经验以及仪器性能，音听法检漏的正确率有可能达 90％。 

在采用音听法检测前，应先充分掌握管道位置。检测时可先在消火栓、阀门等外露

部分进行监听，以作初步判断，然后沿管线每隔 1m左右进行检测。要注意区别漏水声和

环境噪声。如现场条件适合，对检得的可疑漏水点位置用相关仪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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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相关分析法是利用漏水噪声传到两端探测器的时间差来算出漏水点位置的方法。

探测器必须直接与管壁或阀门、消火栓等接触。在输入管道材质和长度等数据后，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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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能分析出漏水点距探测器的距离。 

在检测过程中，探测器不断向前延伸，相关仪也跟着向前延伸。 

对于两接触点距离小于 200m、管径 DN≤400的金属管道，采用相关分析检漏法可获

得较高的正确率。 

采用相关分析法检漏，劳动力、时间及经费均较高，故一般用于复验音听法检测漏

水可疑点的位置。 

5.2.3 区域检漏法是利用测定检漏小区深夜瞬时最低进水量来判断漏水的方法。测定时

进入小区的水量全部经过 DN50的旁通管，旁通管必须能连续计量，流量计量仪表的精度

必须达到 1 级表，一般采用电磁流量仪。测定一段时间，所测得的最低流量可视为该地

区管网的漏水量或接近漏水量。 

  区域检漏法一般选用 2～3km 管长或 2000～5000 户居民为一个检测小区。对于超过上

述范围，又符合测定条件的地区可分为多个检测小区，在上述范围内测得的旁通管最低

流量低于 0.5～1.0m
3
／（km·h）时，可认为符合要求。对于漏损率大于 15％的管网可选

用上限。 

当超过上述标准时，为寻找漏水管段，可采用关闭区内某些管段的阀门，对比阀门

关闭前后的流量，若关阀后旁通管流量明显减少，则该管段存在漏水可能，然后再用音

听法确定漏水点位置。 

为正确测定最低流量及判断漏水点的管段，区内及边界的阀门必须均能关闭严密。 

5.2.4 区域装表法是采用检测区域进水总量和用水总量的差值来判断管网漏水的方法。

为了减少装表和提高检测精度，测定期间该供水区域宜采用单管或两个管进水，其余与

外区联系的阀门均关闭。 

进水量与同期用水量的差值小于 3％～5％时可认为符合要求。对于漏损率大于 15％

的管网可取上限。 

进水量与用水量之比超过上述规定要求时，可再用区域检漏法或其他方法检漏。 

5.2.5 说明区域检漏兼区域装表法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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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评      定 

6.1 评定标准 

6.1.1 本条文对基本评定标准值作出规定。1999年我国城市供水企业漏损率为 15.14％，

其中最高为 71.67％，最低为 0.85％。600多座城市中 71.84％的漏损率大于 12%，考虑

到实施条件，第一阶段的漏损率基本评定标准确定为 12%。按 1999年管长折算，相当于

单位管 K漏水量 2.70m
3
/（km·h） 

实施评定标准的具体时限及步骤由建设部另行规定。 

漏损率已低于 12％的供水企业，要继续作好漏损控制工作。直到漏损率控制到投入

产出经济合理的程度。 

6.1.2 城市供水企业漏损率的评定标准包括基本评定标准及修正百分比。基本标定标准

作统一规定。修正值则按各地抄表用户比例、单位供水量管长以及平均出厂压力作相应

调整。 

6.2 评定标准的修正 

6.2.1 制订《城市供水行业 2000 年技术进步发展规划》时，曾对北京、天津、上海等

10个城市 149只总表（每只总表有 5～40个分表）进行一年统计，总表计量值平均比分

表快 5.8％。我国居民用水约占总用水量的 30％，因此对居民用水基本上抄表到户（70

％的居民水量）的供水企业，考核年的漏损率加 1％，即 13％。 

6.2.2  1999年城市单位供水量的管长为 1.85km/km
3
/d（DN≥75）。考虑到单位供水量的

管长是影响漏失的一个因素，故对单位供水量管长在 1.64～2.06km/km
3
/d以外的供水企

业的漏损率适当进行修正。 

修正后评定标准既包括漏损率又包括单位供水量管长因素，二者比重约各占一半。 

6.2.3 同样漏水条件，管网的漏水量约与管网平均压力的开方成正比。由于统计管网平

均压力在操作上过于繁复，故用年平均出厂压力统计。对年平均出厂压力过高的适当予

以调整。当年平均出厂压力大于 0.55MPa和大于 0.7MPa时漏损率分别增加 1％和 2％。 

年平均出厂压力是统计年度内，正点时各出厂压力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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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统计要求 

6.3.1 对水量统计的有关规定。 

6.3.2 对管网管道长度统计的有关规定。 

6.4 计算方法 

6.4.1 管网漏损率的计算方法。 

6.4.2 单位管长漏失水量的计算公式。 

6.4.3 单位供水量管长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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